
□本报记者 王香阑

自动离职违法辞退难界定
可视同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40岁的周徳剑几年前从老
家来到北京打工， 2010年3月
初， 经老乡介绍到某小区物业
公司工作。 最初他是一名普通
保安员 ， 后来升职为保安主
管。 他说： “我工作一直都很
努力， 但2017年4月20日突然
被公司口头违法辞退。” 随后，
他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物业公
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二倍
赔偿。

仲裁裁决后， 周徳剑又到
法院起诉。 案件审理时， 物业
公司认同双方于2017年4月20
日解除劳动关系， 但在离职原
因上不同意周徳剑的说法， 主
张周德剑身为保安主管 ， 在
2017年4月11日工作时间与他
人打麻将并参与赌博， 给公司
造成恶劣影响， 经劝说其于4
月20日自动离职， 此后未再到
公司上班， 自此双方解除了劳
动关系。

经过两次开庭审理， 近日
法院判决： 物业公司向周徳剑
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2.5万元。

案件分析：
庭审时， 物业公司为了证

明其主张， 提交周德剑写的检
查作为证据， 其内容为： 2017
年4月11日上午我培训新保安，
工作比较累， 下午在宿舍休息
时几个老乡来找我， 后来他们
非要打麻将， 我碍于情面才跟
他们一起玩的。 我现在十分懊
悔， 深刻意识到这种行为与公
司理念不符， 给公司造成恶劣
影响。 我愿意接受公司的处罚
并决心改正错误， 请领导给我
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周德剑认可上述证据的内
容及签字是他书写的， 但对证
明目的不认可： “这份检查只
能说明我犯过错误， 与离职原
因没任何关系， 就是公司把我
辞退的。”

物业公司提交公司的规章
制度和员工手册规定： 员工出
现严重违纪等情形时， 公司可
立即解除劳动关系且不支付任
何经济补偿。 周德剑则主张这
些规定并未明确何种行为属于
严重违纪， 并质疑上述制度未
经法定程序制定且未公示、 未
向员工告知。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2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
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
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
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
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
果。 法院认为， 双方均认可自
2017年4月20日起解除了劳动
关系， 但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
因各执一词： 物业公司主张周
德剑是经劝说后主动离职， 但
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 周
德剑主张被公司违法辞退， 也
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 鉴于上
述行为足以表明双方对已解除
劳动关系这一客观事实均无异
议， 故法院视为双方协商一致
解除劳动关系。

经法院释明， 周德剑将要
求 “物业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二倍赔偿” 的诉求变更
为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其诉求于法有据， 法院遂作出
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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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娜入职已经11个月了，
单位还一直未与她签订劳动合
同、 未缴纳社保费。 在拖欠工资
达4万元时， 她被迫辞了职。 维
权时， 公司竟称与她只是合作关
系， 拒绝支付赔偿。

本案经过一裁两审， 法院于
近日终审判决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 公司向唐晓娜支付未签订劳
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 拖欠工
资、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
共计8.5万元。

单位拖欠4万元工资
员工辞职维权

“我以前做过几年经纪人，
在网上看到恬绘迎界文化艺术公
司招聘项目主管就发去了简历。
经过初试和复试两次面试， 2015
年12月1日， 我正式入职这家公
司担任艺人经纪C组主管 。” 唐
晓娜介绍， 入职时公司并未谈及
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事宜， 因她
以前也没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
所以没把这个当回事。

至于社会保险， 由于唐晓娜
是外地户籍， 一直在老家缴纳社
保， 费用比北京便宜， 所以， 她
就没把社保转过来。

她说： “我出来打工， 最关
心的当然是薪酬待遇了。 第二次
面试时， 公司跟我说艺人经纪C
组主管岗位的每月工资构成为
3000元基本工资加效益提成， 每
月20日以现金形式发放上个月的
工资。 提成标准比我原来供职的
公司高一些， 这样算起来， 我每
月工资税后至少可以拿到1万元
左右。”

唐晓娜入职后积极开拓市
场， 介绍了几个艺人与绘迎界文
化艺术公司签订了经纪合同。 因
此，她的收入不但在全组最高，其
业务能力还得到了公司的认可。
上班三个月后， 她因业绩突出被
提升为艺人经纪部主任， 工资也
相应调整为5000元底薪加提成。

“像我们单位这样的文化公
司在社会上很多， 竞争很激烈。
由于公司是家族企业， 在经营管
理方面很不规范， 经常拖欠员工
工资 。 如果公司真没钱也就算
了， 问题是它有钱也不发， 甚至
会把钱挪到其他关联公司。 这种
做法， 让员工觉得公司说不定哪
天就没了。” 唐晓娜说， 从2016
年3月起， 她每次领到的工资都

不是足额的， 到2016年10月20日
领完工资一核算， 公司已欠她4
万余元工资还未支付。

找老板要求补足工资未果，
唐晓娜便以公司长期拖欠工资为
由申请辞职。 没等领导批准， 她
当日就离开了公司。

接着， 她申请劳动仲裁， 提
出4项请求： 1.确认2015年12月1
日至2016年10月20日期间她与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 2.公司支付她
在职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
资差额 ； 3.公司补发被拖欠工
资； 4.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金。

法院确认存在劳动关系
单位支付8.5万元

“我在恬绘迎界文化艺术公
司工作11个月， 他们既没跟我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缴纳社保，
虽然是我主动辞职的， 但我是因
为公司长期拖欠工资才走的。 我
咨询过律师， 像我这种情况， 提
的那些仲裁请求都是合理合法
的。” 让唐晓娜没想到的是， 明
明她觉着自己有理， 可仲裁委审
理后驳回了她的请求。

拿着裁决书又去咨询， 这回
唐晓娜明白了： “光有理不行，
还 得 有 证 据 加 以 证 明 。 仲 裁
委 之 所以没支持我 ， 是因为我
证据不足。”

了解到败诉原因， 唐晓娜又
到法院起诉， 并去工会申请了法
律援助。 因她是农业户口， 符合
受援条件，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
务 中 心 指 派 专 业 律 师 免 费 帮
她维权。

法院庭审时， 恬绘迎界文化
艺术公司代理人刘经理说：“我们
不同意唐晓娜的诉讼请求， 因为
她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双
方属于在业务方面松散的合作关
系。通俗地说，就是她给我公司介
绍客户， 客户跟我们签订经纪合
同或者其他协议后， 我们会根据
客户交纳的费用按一定标准支付
给唐晓娜； 若她介绍来的客户没
跟我公司签订合同， 我们就不支
付任何款项。 她不只跟我公司有
这种合作关系， 还与多家文化公
司合作， 为他们介绍各种演出的
艺人。同时，她不遵守我公司的规
章制度和考勤管理， 公司内没有
她的工位，与她没有隶属关系，故
我们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

针对公司的主张， 唐晓娜把
一个贴有快递单的快件大信封作
为证据提交给法庭。 里面是一份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其内容
为 ： 唐晓娜 （身份证号XXX），
你于2016年10月20日未经领导批
准擅自离职， 至今未办理交接手
续， 给公司经营造成很大损失。
鉴于上述情况， 经公司领导研究
决定： 1.从即日起与你解除劳动
合同 ； 2.扣发你暂未领取的提
成， 用于弥补公司的损失。 通知
书落款日期为2016年10月26日 ，
并盖有公司公章。

不久， 法院判决： 确认唐晓
娜与恬绘迎界文化艺术公司于
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0月20
日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向唐晓娜
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
额、 拖欠工资、 解除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金等共计8.5万元。

单位不服提起上诉
员工终审胜诉

恬绘迎界文化艺术公司对判
决不服， 提起上诉。

刘经理再次作为单位代理人
参加庭审。 他说： “我公司与唐
晓娜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 她不
到我公司办公场所来上班， 双方
没有隶属关系， 我们也未将她作
为公司的员工进行管理。 她与我
单位是合作关系， 以居间人的身
份 向 我 们 介 绍 客 户 以 获 取 高
额提成。”

法官问公司与唐晓娜是否签
订过合作协议 ， 刘经理答道 ：
“我们是口头协议。 虽然没有书
面合同， 却形成了事实上的合作
关系， 并且她跟多家文化公司也
存在同样的合作关系， 所以与我
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 话虽这
么说， 但恬绘迎界文化艺术公司
未就与唐晓娜是合作关系、 唐晓
娜与其他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或业
务往来进行举证。

对于公司的说法， 唐晓娜不
认同： “既然你们与我没有劳动
关系， 干吗通过快递给我发 《解
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刘经理解释： “人事部新来
的办事员不了解情况， 是她工作
失误造成的。”

唐晓娜又问： “通知书上盖
着公司公章， 而公章是由人事部
经理保管的， 难道经理不审核通
知书内容就直接往上盖章吗 ？”

刘经理沉默不语。
二审阶段， 双方当事人均未

提交新证据。
近日，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就这样，经过一裁
二审，唐晓娜最终维权成功。

案件分析
用工合作差异显著
单位举证不能被判赔

在本案中， 恬绘迎界文化艺
术公司与唐晓娜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是双方争议的焦点。

唐晓娜主张与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 在法院一审时提交微信聊
天记录 （内容为工资发放数额及
提成何时补足）、 她作为恬绘迎
界文化艺术公司艺人经纪部主任
与某艺人签订的经纪代理合同书
（上面在唐晓娜的签字处同时盖
有恬绘迎界文化艺术公司的合同
专用章 ）、 某艺人的证人证言 。
这些证据显示唐晓娜是作为员工
为恬绘迎界文化艺术公司工作，
该公司按月向她支付工资。

质证时， 公司认可唐晓娜曾
介绍包括某艺人在内的客户与该
公司签订了合同， 即为其提供了
劳动， 但刘经理坚称公司与唐晓
娜只是松散的经济合作关系， 但
始终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案件审理后， 法院认为若作
为一种合作关系， 恬绘迎界文化
艺 术 公 司 对 于 其 主 张 的 双 方
合 作 关系中的合作方式 、 权利
义务等内容均没有证据证明， 不
符合常理， 所以法院采信了唐晓
娜的主张。

同时， 唐晓娜提供的劳动是
恬绘迎界文化艺术公司业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 依据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
项的通知》 第一条 “用人单位招
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 劳动关
系成立。 （一） 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
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
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
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
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
的劳动； （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
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的规定， 故法院认定恬绘迎界文
化艺术公司与唐晓娜于2015年12
月1日至2016年10月20日期间存
在劳动关系。

辞退通知露真相 公司赔偿8.5万

案情介绍：
昌平区北七家镇居民汪某是

某事业单位职工， 2018年5月汪
某在家中突发心梗去世， 名下留
有单位为其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
银行存款若干。 汪某妻子黄女士
与婆婆张老太关于汪某遗产的继
承问题产生了纠纷， 黄女士认为
丈夫的住房公积金是夫妻共同财
产， 应该先撇出自己的一半份额
再继承， 而张老太则认为住房公
积金是儿子的个人财产， 应该直
接继承， 于是二人来到北七家法
律援助工作站求助。

法律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十一条明确规定： “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
第十七条规定的 ‘其他应当归共
同所有的财产’： (一) 一方以个
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 (二) 男
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
住房补贴、 住房公积金 ; (三) 男
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
养老保险金、 破产安置补偿费。”
由此可知 ，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 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

取得的住房公积金属于共同所有
的财产， 在一方去世时应先预留
夫妻财产的一半， 另一半作为遗
产进入继承程序。

那 住 房 公 积 金 能 继 承 吗 ?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第二十
四条第三款规定： “职工死亡或
者被宣告死亡的 ， 职工的继承
人、 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
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无继
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 职工住房
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
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 因此 ，
汪某去世后， 结余公积金可以由
其继承人继承。

最终， 黄女士与婆婆、 儿子
达成协议， 汪某名下的银行存款
由其儿子小汪继承， 住房公积金
的四分之三由黄女士继承， 四分
之一由张老太继承。

住房公积金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能继承吗？

员工被欠薪辞职维权 公司以没有用工拒赔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昌平区司法局


